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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主辦機關 年度

1 小水力發電之潛能調查及評估 經濟部水利署 108

2 微水力發電應用於再生水廠評估建置計畫(2/2) 經濟部水利署 105

3 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附屬設施小(微)水力發電
潛能評估(2/2)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105

4 微水力發電應用於再生水廠評估建置計畫(1/2) 經濟部水利署 104

5 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附屬設施小(微)水力發電
潛能評估(1/2)

經濟部水利署
北區水資源局 104

6 整合微水力發電技術於輸配水系統之可行性研究 經濟部水利署 103

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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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小水力發電整體規劃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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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農田水利署潛力地點：27處⇨24處⇨13處

篩選機型適用水頭

篩選機型適用流量

篩選機型適用型式

篩選機型裝置容量

發電潛力地點

依實際發電潛能排序

發電效益評估

發電應用評估

水頭條件

流量條件

設置空間

實際發電潛能計算

資料蒐集

現地調查

建置成本、維護費用

自發自用、儲電或併聯

資料來源：
1. 經濟部水利署 (2016)，「微水力發電應用於再生水廠評估
建置計畫(2/2)」。

2. 經濟部水利署 (2019)，「小水力發電之潛能調查及評估」。

渠道斷面圖

近5年流量資料、現地量測

評估實際潛能發電量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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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小水力發電設計規劃流程
壹、小水力發電整體規劃評估流程



貳、小水力發電申設條件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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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小水力發電申設條件

2. 小水力發電設備：農水署管理處或水利主管
機關出具之圳路使用同意函或其他證明文
件。但由農水署管理處或水利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認定者，不在此限。

3. 未達2,000瓩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業務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1.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應於設置前先送主管機關
邀集有關機關(構)代表及學者、專家開會審
查，認定其為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再依同法
之相關規定檢附相關文書向主管機關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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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2019)，「小水力發電之潛
能調查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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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小水力發電申設行政流程

接下頁

系統廠商規劃設計/個別申請人

水權單位、水利主管機關

申請水權
申請河川/圳路

使用權

售電

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
申請併聯審查

無售電

公家機關
擇定地點

公開招商

備標

資格標

評選

投資計畫審查

決標、簽約

填具申請文書資料紙本或線上申請
「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同意備案申請表」

2000kW~20000kW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未達2000kW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認定

土地

辦理土地所有
權登記或提供
土地所有權證

明文件 取得核發之併聯審查
意見書

自用(所屬
電力設備)

申請核定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2019)，「小水力發電之潛
能調查及評估」。

貳、小水力發電申設條件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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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與台電進
行協商

與台電簽訂
購售電契約

申請水權
申請河川/圳路
使用權

各縣市主管機關核准

與經營電力網之電業
申請併聯審查

向台電申請
正式購售電

辦理土地所有
權登記或提供
土地所有權證
明文件 取得核發之併聯審查

意見書

自用(所屬
電力設備)

轄管單位設備登記

施工

書面資料查驗

案場設備訪視測量

1.同意備案文件影本
2.完工照片及配置圖
3.支出憑證
4.由國內外檢驗機構或製造廠出具
證明文件
5.竣工試驗報告(100瓩以上亦需專
業技師證明文件)
6.在地主管機關之免建造或雜項執
照同意備查函影本及竣工同意函
影本
7.簽訂之購售電合約及核發完成之
併聯通知函
8.無售電者只需提出上述1、6及
7(不須購售電合約)項

申請核定

申請核定

申請資料
收件

機關人員
審核

文件合
格審核

通知
補件

否

主管覆核

是

逾期未補正

核發函文

缺失
補正

申請核定流程

u 小水力發電申設行政流程
貳、小水力發電申設條件及流程 資料來源：經濟部水利署 (2019)，「小水力發電之潛

能調查及評估」。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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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概要

能源 依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草案」、「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
法」以及「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及查核作業」等規定。

水利 依據「水利法」、「排水管理辦法」、「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相關規定，建造物不得妨礙水
流暢通。

發電用水需取得相關水權管理單位同意與配合。
依「水利法」規定水權核准年限為3~5年，屆期如有需要得申請展限。水權

土地 如以場域出租或辦理招商，應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
則」等規定辦理。

依據「電業法」與「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等相關規定。電力

環保
根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第29條規定，水力發電廠（不含利用
既有之圳路或其他水利設施，且裝置或累積裝置設置未達2萬瓩之水力發電系統）興建或添加機
組工程，符合規定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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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彙整-1
類別 修訂日期 主管機關 法規及規範名稱

水利

110.05.26 經濟部 水利法

107.11.12 經濟部 水利法施行細則

110.12.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

109.06.23 經濟部 排水管理辦法

106.12.12 經濟部 水權登記審查作業要點

能源

105.11.30 經濟部 能源管理法

110.07.15 經濟部 再生能源電能費用補貼申請及審核辦法

109.12.31 經濟部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108.05.01 經濟部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111.01.28 經濟部 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
其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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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修訂日期 主管機關 法規及規範名稱

水保
105.11.3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水土保持法

99.08.0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村再生條例

土地

110.05.0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森林法

107.11.12 財政部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109.05.07 內政部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
權租金優惠辦法

109.08.13 財政部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110.09.28 財政部 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出租管理辦法

110.10.13 內政部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原住民
107.06.20 行政院原民會 原住民族基本法

105.01.04 行政院原民會 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u 法規彙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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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修訂日期 主管機關 法規及規範名稱

環保

91.12.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基本法

92.01.0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法

107.04.11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110.02.0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109.08.18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

電力

108.05.22 經濟部 電業法

107.11.2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電力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
術要點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u 法規彙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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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名稱及涉及事項整理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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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重點-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
法令名稱 條 項 款 目 內容

開發行為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

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

(109.8.18)

29 1 能源或輸變電工程之開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29 1 2

水力發電廠（不含利用既有之圳路或其他水利設施，且裝置或累積裝置設置
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系統）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
（三）位於重要濕地。
（四）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五）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六）位於水庫集水區。
（七）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
（八）位於山坡地，設置攔水壩（堰）高度五公尺以上。
（九）裝置或累積裝置容量二萬瓩以上。

29 3 第一項開發行為屬利用再生能源之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未達二千
瓩者，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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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重點-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法令名稱 條 項 款 目 內容

再生能源發
展條例
(108.5.1)

3 1 1
再生能源：指太陽能、生質能、地熱能、海洋能、風力、非抽蓄
式水力、國內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等直接利用或經處理
所產生之能源，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可永續利用之能源。

3 1 7 小水力發電：指利用圳路或既有水利設施，設置未達二萬瓩之水
力發電系統。

4 2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達二千瓩以上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未達
二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認定。

4 5 電業得依前項辦法設置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且利用再生能源之自
用發電設備。

5 1 設置利用再生能源之自用發電設備，其裝置容量未達五百瓩者，
不受電業法第七十一條有關置主任技術員規定之限制。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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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重點-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
法令名稱 條 項 款 目 內容

再生能源發
電設備設置
管理辦法
(109.12.31)

3 八、小水力發電設備：指利用圳路或既有水利設施，設置未達二
萬瓩之水力能，轉換為電能之發電設備。

4

設置前條第五款至第八款或第十款至第十五款之發電設備，其總
裝置容量在一瓩以上且屬定置型者，於設置前得認定為再生能源
發電設備。
前項再生能源發電設備之設置申請，其裝置容量達二千瓩以上者，
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未達二千瓩者，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

7 1 4
設置小水力發電設備，應另檢附水利主管機關出具之水權狀或農
田水利會出具之圳路使用同意函或其他證明文件。但由水利主管
機關或農田水利會提出申請者，不在此限。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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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重點-原住民族基本法
u 諮商同意的範圍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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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法規重點-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
※17條-21條

參、相關法令蒐集整理及分析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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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通案篇)

u提高小水力發電躉售費率：日本自311事件後，大力發展再生能源，
以中小型水力發電亦為重點，躉售費率約為新台幣5.6~9.52元/度
( 5M~30M/ 5.6元; 1~ 5M/ 7.56元; 0.2~1M/ 8.12元; 200k以下/9.52元)，
進而推進日本小水力發電發展。顯見目前台灣躉購費率相對偏低。

u增加小水力發電費率級距：台灣目前可開發小水力場域大多為水流

少、落差低的特性，其發電量較大水流、高落差的河川差異甚大，

導致影響回收年限與廠商初期評估。建議依照水流量比例增加費率

級距或費率加成因子，提高廠商開發建置農田渠道水力電廠誘因。



20

u 困難點及建議 (通案篇)
u建議成立小水力專案辦公室：由「小水力再生能源設備申請指引」
開始，輔導地方政府，協助小水力產業，排除障礙。

u能源局假想設定之SOP地方無法遵循：在實務上，小水力開發案件
首面臨地方政府審查流程。但，地方政府對小水力電廠具體樣貌、
開發型態、土地利用等資訊，完全缺乏；加上，小水力在台灣並無
專法與相關指引手冊。最終，導致諸多小水力電廠開發案，卡在行
政階段，鬱鬱而終。

u針對小水力再生能源設備認定，於污水、自來水、調整池尾水等水
域，建議提出合理認定原則，並採備查制度。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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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通案篇)
u偏遠地區進行小水力開發，涉及法令較多，且縣政府審批須經農業
處、地政處、水資處、林務局和工旅處(或經發局)等等，申辦流程
冗長。整體開發時間約為3.5年至4年，前期開發費用約近千萬元
(尚不包括土木工程和機械設備等資本支出)，遠高於太陽能。建議
在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上，增加<設置前評估、現勘、量測及附合政
府法規之行政費用>之加成費率。

u取得縣政府[同意備案]之前，約需先支出近千萬元(平均增加5—10
萬元/kw之成本)和申辦準備時間，山區發電規模約落在100kW以下，
平均單位成本高，過程漫長，節點多，易胎死腹中。建議在躉購費
率計算公式上，增加<前期費用>或<原住民區及偏鄉>之加成費率。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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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通案篇)
u小水力涉及部門包括農業、地政、原民、水資源、林務等，縣市政
府經辦單位會要求自行會各單位，統整各單位意見之後，再行文給
承辦人員辦理同意備案。上述各單位對於小水力都有另外對應的資
料與法規要求，如此往返，甚至要行文到中央單位核示。如此往返，
曠日廢時。

u現在水利單位把小水力發電的權責歸屬視爲民間業者的問題，其實
不論國有土地、水權、水力設施都跟政府單位有關，業者要接洽不
同的政府單位，還不易受到相關單位的重視，建議以後水利單位包
括農水署、水利署的標案，所有必須接洽行政單位的公文由水利單
位的名義發出，同時由水利單位作爲使用者，如此即可一次性解決
所有的行政障礙。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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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通案篇)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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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個案篇)
一、南投埔里能高小水力(490KW) 

u案由：瀑布小水力，當地饋線不足，且林業用地許可申請未果

u涉及單位：台灣電力公司南投營業處、南投縣政府建設處產業發展
科、南投縣政府農業處農務發展科、南投縣工務處水利工程科。

u建議解決方式：
u辦理政府協調會議，進行個案溝通與協調，希望依法(水土保持法執
行細則、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請取得林業
用地綠能設施之容許使用，及 490 kW 饋線併網容量預留。

u因應後續 4,810 kW 開發之饋線需求，已另覓新基地，以鄰近充足饋
線。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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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個案篇)
二、屏東來義二峰小水力(2.2KW)

u案由：伏流水小水力，涉及文化景觀資產

小水盟會員於110 年 3 月函文申請，同年 4 月獲得函覆：不損及二
峰圳結構下…同意提出申請。同時，向屏東縣政府文化資產保護所提
出申請，被退回。後於 6 月，配合審查意見，以不影響且遮蔽二峰
圳結構及其景觀，進行修正補件，仍未果。

u涉及單位：屏東縣文化資產所、屏東縣來義區公所、屏東縣水利處。

u建議解決方式：
u辦理政府協調會議，進行個案溝通與協調，希望依法獲得同意備案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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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個案篇)
三、彰化縣二水鄉集集攔河堰聯絡渠道N20小水力電廠(1400KW)

u案由：地方政府所提意見與籌設計畫內容並無密切關係

小水盟會員於110年3月5日申請，彰化縣政府半年內陸續回函三次，
提出審查意見要求補正，惟所提意見均為生態影響方面，與籌設計
畫內容並無密切關係，且每次所提意見亦不一樣，導致申請時間已
超過6個月，尚未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函。

u建議解決方式：
u請經濟部能源局協立調和，並建議地方政府一次提出審查意見，避免
機關花費時間精力重複審查作業及拉長廠商的工期。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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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困難點及建議 (個案篇)

u四、設置於原住民地區小水力事前認知

肆、常遭遇行政障礙困難點整理


